泗洪中学体育馆空调改造项目

采购需求
项目属性：货物类项目

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工业（制造业）
本项目 不接受 进口产品。
一、项目概况
（一）本项目地点：采购单位指定地点。
（二）采购范围：江苏省泗洪中学拟定对6台风冷模块水机的更换为6台多联直膨氟系统。
（三）合同履行期限：采购合同签订后60日历天内供货安装调试完毕并交付使用。

（四）款项的支付方式及进度安排:

预付款：签订合同后，自收到供应商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 

进度款：货物到现场安装调试完毕，系统稳定运行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自收到供应商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00% 。

备注:
(1)可以采用数字人民币支付。

(2)资金支付的时间:收到供应商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

(3)资金支付的条件:满足相应阶段的要求且收到供应商发票。

(4)当采购数量与实际使用数量不一致时，供应商应根据实际使用量供货，合同的最终结算金额按实际使用量乘以中标单价进行计算。

(5)在签订合同时，供应商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采购人可不适用前述规定。

（五）运行维护期（售后服务期）：两年。两年内发现设备缺陷等质量问题，中标供应商负责无条件维修或调换；中标供应商货物经过双方检验认可后，签署验收报告，按国家及相关部门的 “三包”要求（特别要求的按特别要求执行），免费维保期自货物最终交付验收合格之日计算(设备厂家维保期大于两年的，以设备厂家维保期为准）。 

（六）质量：合格。
二、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

	序号
	类别
	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1
	●36Hp多联室外机
	▲1、制冷量≥101KW 
▲2、制热量≥112KW; 
▲3、制冷功率≤27.6KW
▲4、制热功率≤27.6KW
▲5、噪声限值≤67dB
▲6、APF≥4.5。
	台
	6

	2
	36Hp直膨室内机
	▲1、规格：制冷量≥100KW；
▲2、制热量≥104KW；
▲3、总风量：≥15000m3/h；
▲4、电机功率≤5.5KW；
▲5、机外静压≥320Pa，机组全静压≥670Pa
▲6、噪声≤72dB
	台
	6

	3
	铜管1
	#1、冷媒铜管及保温     
#2、规格型号：φ38.1mm
#3、试验：对安装的空调铜管进行气压和真空测试，同时对铜管内进行吹扫，避免空调铜管内堵塞或有焊接碎片等问题。
#4、保温：橡塑保温套管30mm
	米
	360

	4
	铜管2
	#1、冷媒铜管及保温     
#2、规格型号：φ19mm
#3、试验：对安装的空调铜管进行气压和真空测试，同时对铜管内进行吹扫，避免空调铜管内堵塞或有焊接碎片等问题。
#4、保温：橡塑保温套管30mm
	米
	360

	5
	风道清洗并做防腐处理
	#1、清洗：对管道进行清洗，清除管道内部和

外部的沉积物，保持管道的清洁干燥。
#2、防腐：使用防腐材料对通风管道进行涂抹或覆盖，以增加其抵抗腐蚀的能。
	项
	1

	6
	旧机内外机拆除
	本次拆除工程主要针对体育馆原有空调设备进行拆除，

#1、拆除体育馆内所有中央空调机组、室内风机盘管、新风机组、冷凝水管、

冷却水管等设备。
#2、清理拆除现场，确保场地干净整洁。

#3、将所有拆除的设备运送至甲方指定地点（其中有可能用到吊车、垃圾运送车辆等）
	套
	6

	1、采购清单中技术要求前标有“●”的为核心产品；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

2、采购清单中技术要求前标有“▲”的为重要技术参数，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且出具检测报告的机构应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登记备案。中标后7个工作日内提供原件备查，未提供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采购单位有权取消中标资格；

3、采购清单中技术要求前标有“#”的为一般技术参数，按要求响应，需详尽真实的提供投标产品的技术要求响应及偏离表，且均需在技术要求响应及偏离表内详尽真实的提供偏差情况，否则视为无响应或无效响应。

4、除特别标注尺寸偏差、大于、大于等于、小于及小于等于之外，其它固定尺寸允许偏差±5%。

5、投标人须提供所投标的产品品牌、型号、产地，除辅材、辅助材料（含以施工为主的条目）和技术参数标明为定制的产品之外的其它应该标明品牌和型号的产品，在投标文件中必须标明产品的品牌、型号，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6、中标人供货时产品的品牌、型号、必须和投标文件中填写的产品的品牌、型号一致，否则，采购人有权拒收并要求中标人按投标文件中填写的产品的品牌、型号供货。


三、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节能、环保产品政策

对照财库〔2019〕9号、财库〔2019〕19号文件规定，供应商所投产品属于强制采购产品的，应提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确定的列入“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名录”内的认证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该产品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电子件，不满足以上要求的按无效标处理。

2、商品包装、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为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广使用绿色包装，本项目中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政府绿色采购有关事项的通知》（苏财购〔2023〕65号）的要求，投标人应当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包装。

3、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为加快数据中心绿色转型，根据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本项目如涉及绿色数据中心，投标人应当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产品。

4、限制标准的产品要求

本项目中涉及涂料、胶黏剂、油墨、清洗剂等挥发性有机物产品的，属于强制性标准的，投标人应当提供符合国家和江苏省相关VOCs 含量限制标准的产品。 

四、项目实施方案

（一）进度安排

投标人针对针对本项目提供详细的进度安排，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和进度计划，展示项目各阶段的起止时间、关键过程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实际需求，确定本项目采购所有货物的数量、设定时间节点，如项目启动日期、预计生产日期、出厂日期、交货日期、安装及调试时间规划、试运行时间安排、使用图或表等工具，实时跟踪项目进度，确保各阶段按计划进行等。同时投标人应提前考虑并做好风险预防、应对措施，以确保按期、保质保量的将本项目采购的所有产品在采购人要求的供货时间内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等。

2.对货物的包装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规定；货物运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风险预防、应对措施，以确保按期、保质的将本项目采购的所有产品运输至采购人指定的交货地点交付货物等。

（二）供货、安装及质量要求

1、供货要求

中标人应严格按照投标文件的有关规定提供合格商品，保证货物为全新、未使用的原装正品，货物上均有合格证，包括品牌的有关标志；一旦发生质量问题，中标人需在2小时内响应，并保证在接到通知12小时内到现场进行更换或退货，费用由中标人负责。如中标人在接到通知工作日的24小时内没有答复或处理问题，则视为中标人承认质量问题并承担由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2、安装施工现场要求：

（1）标的物由中标方负责安装，现场调试。中标方应派驻现场项目负责人及成员具备相关设备安装质量员、设备安装施工员、电工等专业技术能力，所有安装货物质量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范及江苏省相应地方规范、招标文件、材料厂家的技术规范的有关要求执行；

（2）中标方应对安装施工安全、质量全面负责，并承担设备保护，如因中标方原因造成规划不合理造成质量事故、设备损坏等，中标方应承担一切经济法律责任；

（3）中标方负责标的物合格、正常、安全使用。

（4）中标方应遵守现场的一切规章制度，按照采购人要求文明施工，项目安装过程中的施工人员安全问题由中标单位全权负责，与采购人无关。

（5）施工现场的协调工作由中标方负责，采购人配合；

（6）中标方负责对货物、安装货物（工具）等提供适当的保护、包装或覆盖等处理，负责保管、看护进场的货物及附配件，以免受损；

（7）在安装、调试期间或保修过程中，中标方负责及时清理现场垃圾；

3、产品质量要求：

（1）所有货物在到达安装现场时须经采购人代表验收后才可进行货物安装，验货时须提交该货物的质量合格证明，初步验收不代表对产品隐性质量问题的认可。

（2）所有货物、附（配）件应具备该类产品的功能要求，无瑕疵和缺陷，质量为合格产品，同时有明确的生产厂商或制造厂商；

（3）缺陷保修：如果货物交付使用后，缺陷多次反复出现，中标方必须提出分析报告和解决方案，直到最后纠正缺陷、中标方提供的售后服务期（运行维护期）从纠正之日起重新计算售后服务期（运行维护期）。

（4）如果是超出中标方的责任范围的疏忽、误操作等情况而导致的更换修正，应由中标方进行修理，其额外费用由双方协商承担。

（5）所有货物均须使用成熟产品，除数量增加外，不得增加任何费用。

（三）拆除方案

根据项目采购需求制定本项目的拆除方案，对泗洪中学体育馆原有的冷水机组拆除进行拆除，包括拆除过程中车辆器械、拆除流程、人员安排、安全防护措施和文明施工。

（四）利旧方案

根据项目采购需求制定本项目的维保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定期清理、电气设备的维护、定期维保、维保方式及重大活动维保保障等内容。

（五）售后服务方案
根据项目采购需求制定本项目的售后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定期清理、电气设备的维护、定期维保、维保方式及重大活动维保保障等内容。

1、中标人对所售出的产品实行三包：售后服务期限为二年，即产品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发生质量问题时，供方应按使用方的要求，负责对产品实行包修、包换、包退。

2、投标人对由于产品设计、工艺、材料、配套件的缺陷而造成的任何产品质量问题或故障负责。在质量保证期内，供方负责修理和替换不合格的部件并承担费用，包括部件调换的运输费用。

3、售后服务期内，产品发生质量问题，中标人应在接到采购人提出故障通知1小时以内做出响应，24小时内到达现场免费予以排除故障、修复或更换零部件，或启用替代品。如需更换设备或送修，需在2个工作日内解决,涉及安全方面的问题4小时内解决，相关费用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内。

4、在售后服务期内，中标人应对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5、上述的货物售后服务期为 2 年（自验收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因人为因素出现的故障不在售后服务期范围内。超过售后服务期的机器设备，维修时只收部件成本费。

注：中标人未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履行售后义务的，采购人可选择是否委托第三方代为处理，由此产生的费用及损失均由中标单位承担，每出现一次，由中标人向采购单位支付合同总额2%违约金。

6、方案要求：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售后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响应时间、服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应急处理方案、备品备件等：

（1）提供项目全周期售后服务方案（现场服务措施以及售后服务期内外的后续技术支持、响应时间和维护能力等）；

（2）提供专业售后保障服务团队方案（综合能力配备、服务团队的技术能力等）； 

（3）应急处理方案、应急保障措施、故障响应及修复时间方案、应急服务电话等；

（4）备品备件：依据投标文件中备品备件是否齐全、供应是否及时、售后服务期满后的服务方案及保养等。



